
关于印发《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县管理办法》的通知 

 

 
 

国农办[2006]14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

（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农业部农业综合

开发办公室：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县管理工作，国家农业综合开

发办公室研究制定了《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县管理办法》并业经部领导批准，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在执行中有何问题和意见，请及时反馈。 

   附件：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县管理办法 

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 

二○○六年二月八日                    

附件： 

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县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县（市、区、旗、县级国有

农牧场，以下统称“开发县”）管理，根据《国家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和项目

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29 号）和财政部《关于改革和完善农业综合开发

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财发[2003]93 号）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开发县管理是指开发县的新增、恢复、暂停、取

消、适时退出、行政区划变更确认等事项的管理。 

   第三条  开发县管理遵循总量控制、适度进出、奖优罚劣、分级管理



原则。 

   （一）总量控制。以 2005 年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以下简称“国

家农发办”）批复核定各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黑龙江省农垦总

局，以下简称“各省级单位”）开发县总数为基础，实行开发县总量控制。 

   （二）适度进出。各省级单位申请新增开发县，除西部等少数省

（区）外，必须相应先退出等量开发县。 

   （三）奖优罚劣。工作绩效突出的开发县要受到奖励。项目和资金管

理工作滞后或存在严重违规违纪问题的，要受到暂停 1年或取消开发县的处

罚。 

   （四）分级管理。国家农发办审定开发县的新增、取消、适时退出、

因违规违纪问题暂停开发县及相应恢复、行政区划变更确认等。省级农发办

事机构审定末位暂停开发县及相应恢复。 

第二章  新增开发县 

   第四条  新增开发县是指符合农业综合开发立项条件的非农业综合开

发县，按规定程序申报，由国家农发办审定为农业综合开发县。 

   第五条  原有开发县适时退出后，允许其他开发潜力较大的农业大县

（包括被取消的开发县对存在问题整改到位后，重新申请立项）等量申请新

增。 

   第六条  新增开发县申报条件。 

   （一）农业自然资源丰富，农业灌溉水源有保证，农田防洪有保障，

水利灌排骨干工程基本具备；耕地资源比较充足，平原地区的耕地面积在

20 万亩以上，丘陵地区的耕地面积在 10 万亩以上，待开发治理的耕地相对

集中连片；种植业、养殖业资源优势明显，具备一定产业基础；开发后有利

于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增加农民收入。 

   （二）县级政府和有关部门重视农业综合开发工作，农发办事机构人

员配备适应工作的需要；地方财政配套资金有保障（政策规定不承担配套任

务的县除外，下同）；农民群众自愿搞开发的积极性高，农民筹资投劳有保

证。 



   （三）被取消的开发县申请重新立项必须对存在问题整改到位。 

   第七条  新增开发县的申报和审定程序。 

   （一）县级人民政府逐级向地级、省级农发办事机构提出农业综合开

发立项申请（包括重新立项，下同），立项申请附带：本地农业综合开发五

年规划，第一年度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县级财政部门对本级配套资金的承

诺意见，县级水利部门对本地水资源条件的鉴定意见，被取消的开发县对存

在问题的整改情况等。 

   （二）地级、省级农发办事机构负责对县级立项申请进行审核。经审

核合格后，由省级农发办事机构向国家农发办报送立项申请（附报县级和地

级农发办事机构出具的相关材料）。 

   （三）国家农发办负责对省级农发办事机构报送的立项申请进行审核

和实地考察评估（也可授权省级农发办事机构进行实地考察评估）。经评审

合格并报部领导审定同意后，国家农发办正式向省级农发办事机构下达新增

开发县通知。 

   第八条  新增开发县的试行期为 1年。1年试行期满后，国家农发办

组织或授权省级农发办事机构对新增开发县的开发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工

作绩效等情况进行考核。经考核合格的，正式批准为农业综合开发县；经考

核不合格的，取消开发县资格。 

第三章  恢复开发县 

   第九条  恢复开发县是指在各省级单位开发县总数内的开发县因工作

滞后或违规违纪问题被暂停 1年，1年后对存在问题整改到位，申请恢复开

发县。 

   第十条  恢复开发县的申报和审定程序。 

   （一）末位暂停的开发县，对存在问题整改到位后，由省级农发办事

机构负责其恢复工作，恢复开发县情况报国家农发办备案。国家农发办自收

文之日起 1个月内不提出异议，即视为同意。   

   （二）因违规违纪被暂停的开发县，对存在问题整改到位后，由县级



农发办事机构（或县级人民政府）逐级向地级、省级、国家农发办事机构报

送恢复申请，由国家农发办审定恢复。 

第四章  暂停开发县 

   第十一条  暂停开发县是指因工作滞后或存在违规违纪问题，由省级

农发办事机构或国家农发办按程序暂停项目立项 1年的开发县。暂停整改期

限超过 1年的，按取消开发县管理。 

   第十二条  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暂停开发县。 

   （一）因工作滞后受到末位暂停处罚。以省为单位，每年暂停开发县

比例不超过开发县总量的 10%。具体标准由各省级农发办事机构负责制定，

并报国家农发办备案。 

   （二）因违规违纪问题受到暂停处罚。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暂停

开发县。 

   1、由于申报失实、选项不准、实施不力等原因，致使项目建设失败甚

至无法实施，造成项目财政资金损失。 

   2、超越权限擅自调整已批复的项目实施计划，包括变更项目性质、建

设地点、实施单位和调整项目建设内容，未按要求逐级报经省级农发办事机

构或国家农发办批准，以及先调整后报批，情节严重的。 

   3、以开发县为单位，挤占挪用项目财政资金累计在 10 万元以上

（含）、100 万元(含)以下。 

   4、省级农发办事机构组织竣工项目验收时，被评为“不合格”的开发

县；国家农发办组织竣工项目验收考评时，被评为“不合格”的开发县。 

   5、对国家农发办检查、验收、人民来信核查，审计和财政监督部门检

查中发现的问题，未按要求及时整改到位。 

   6、违反《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农民筹资投劳管理规定（试行）》（国农

办[2005]239 号），项目申报前未按规定程序征求项目区农民意愿。 

   第十三条  暂停开发县的整改期限为 1年。1年内整改措施不到位

的，取消开发县。1年内对存在问题整改完毕后，可逐级申请恢复开发县。 

   第十四条  暂停开发县的审定程序。 



   （一）国家农发办负责对因违规违纪问题被暂停开发县的审定。国家

农发办认定确需暂停某开发县，可直接向省级农发办事机构下达暂停该开发

县的通知。 

   （二）省级农发办事机构认定确需暂停某开发县，可以向国家农发办

提出建议，并报送有关材料（附报开发县违规违纪问题的调查报告和相关证

明材料）。国家农发办审定后，正式向省级农发办事机构下达暂停该开发县

的通知。 

   （三）省级农发办事机构负责末位暂停开发县的审定，其审定结果报

国家农发办备案。国家农发办自收文之日起 1月内不提出异议，即视为同

意。 

第五章  取消开发县 

   第十五条  取消开发县是指对因项目和资金管理存在严重违规违纪问

题、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的开发县，由国家农发办按程序取消其项目立

项和资金安排的开发县。 

   第十六条  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取消开发县。 

   （一）项目申报和实施中弄虚作假，如采用“以旧顶新”、“以虚冒

实”等手段，套取上级财政资金；搞形象工程，欺骗上级部门和项目区农民

群众。 

   （二）不执行农业综合开发财政无偿资金县级报账制，不实行专账核

算、专人管理和专款专用，违规用大额现金开支项目资金，财务管理混

乱。  

   （三）以开发县为单位，挤占挪用项目财政资金累计达 100 万元以

上。 

   （四）因项目和资金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在社会上造成重大恶劣影

响，败坏农业综合开发声誉。 

   （五）强迫农民筹资投劳，并突破农业综合开发农民筹资投劳数额上

限规定。 

   第十七条  被取消的开发县整改期限为 2年，2年后对存在问题整改



到位，措施得力的，允许按新增开发县程序逐级申请立项。 

   第十八条  取消开发县的审定程序。 

   （一）国家农发办负责对取消开发县的审定。国家农发办认定确需取

消某开发县，可直接向省级农发办事机构下达取消该开发县的通知。 

   （二）省级农发办事机构认定确需取消某开发县，可以向国家农发办

提出建议，并报送有关材料（附报开发县违规违纪问题的调查报告和相关证

明材料）。国家农发办审定后，正式向省级农发办事机构下达取消该开发县

的通知。 

第六章  适时退出 

   第十九条  适时退出是指已无开发潜力、缺乏继续进行开发积极性或

在综合考评中排名末位的开发县，及时退出农业综合开发范围。 

   第二十条  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开发县，应适时退出。  

   （一）以开发县为单位，待改造中低产田面积，平原区低于 1万亩，

丘陵山区低于 5000 亩，不足安排 1年土地治理任务的开发县应适时退出。 

   （二）县级有关部门或农民群众缺乏继续进行开发积极性，或不愿执

行农业综合开发政策制度的开发县，应适时退出。 

   （三）允许各省级农发办事机构在对本区域内的开发县进行比较规范

的综合考评的基础上，每年按不超过开发县数量 5%的比例对排名末几位的

开发县实行“末位退出”，并允许相应等量新增开发县。 

   第二十一条  适时退出的申报审定程序。 

   （一）国家农发办负责开发县适时退出的审定。 

   （二）征求所在地级农发办事机构意见后，省级农发办事机构提出拟

适时退出开发县名单，报送国家农发办审定。 

   （三）缺乏继续进行开发积极性的开发县应以县级农发办事机构（或

县人民政府）正式文件形式，向所在地级、省级农发办事机构提出申请，省

级农发办事机构报送国家农发办审定。 

   第二十二条  因无开发潜力适时退出的开发县，在退出开发范围后，

仍允许申报国家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龙头项目。 



   第二十三条  在不超过各省级单位核定开发县总数的前提下，适时退

出的开发县相应允许以新增或恢复开发县方式进行等量补充，新增和恢复开

发县应按有关规定程序申报。 

第七章  行政区划变更确认 

   第二十四条  行政区划变更确认是指因国务院批准行政区划变更（包

括撤消、合并和分离）后（以国务院正式文件为准），需要重新确认的开发

县。行政区划变更确认由国家农发办负责审定。 

   第二十五条  对行政区划变更后原有开发县一分为二或多个的，只确

认其中一个开发任务最多或开发潜力最大的作为开发县。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省级农发办事机构负责被暂停、取消、退出开发县和因

行政区划变更未被确认的原开发县的后续管理工作，尤其要落实财政有偿资

金的还款责任，确保财政有偿资金的按期、足额偿还，并要向当地干部和农

民群众做好说明解释工作，确保各类在建项目工程的顺利完工。 

   第二十七条  除末位暂停开发县及相应恢复外，省级以下（含省级）

农发办事机构未经国家农发办批准不得擅自调整开发县。 

   第二十八条  省级农发办事机构可根据本办法，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

况，制定实施细则，报国家农发办备案。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国家农发办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原《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县管理

暂行办法》（国农办[2004]26 号）同时废止。此前其他有关开发县管理的

规定与本办法相抵触的，以本办法为准。 
  

 


